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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何金星        死亡日期：民國 102年 10月 29日   

住址： 臺中市東區東門里１６鄰東光園路１００巷５６弄３１號（△通報住址：臺中市東

區東門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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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7筆） 

1 太平區壽平段 0808-0019地號，面積：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 3 

2 太平區壽平段 0808-0020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 3 

3 太平區壽平段 0808-0029地號，面積：16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 3 

4 太平區壽平段 0808-0030地號，面積：2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 3 

5 太平區壽平段 0808-0052地號，面積：16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 3 

6 太平區壽平段 0808-0060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 3 

7 太平區壽平段 0811-0000地號，面積：11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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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家再        死亡日期：民國 094年 04月 09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６鄰中平路１８２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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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筆） 

1 太平區壽平段 0899-0000地號，面積：3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60分之 4 

2 太平區壽平段 0908-0000地號，面積：13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60分之 4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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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賴金層        死亡日期：民國 089年 05月 21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市東平里５鄰成功路８８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市東平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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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筆） 

1 太平區信平段 0289-0000地號，面積：19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0,594分之 1,600 

2 太平區信平段 0306-0000地號，面積：16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0,594分之 1,6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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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曾錦標        死亡日期：民國 093年 01月 17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光隆村１６鄰光興路１０之８巷１４弄１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

平鄉光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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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4筆） 

1 太平區光興段 0219-0000地號，面積：285.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56分之 51 

2 太平區光興段 0220-0000地號，面積：27.2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56分之 51 

3 太平區光興段 0221-0000地號，面積：29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56分之 51 

4 太平區光興段 0222-0000地號，面積：526.2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56分之 5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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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         死亡日期：民國 103年 11月 23日   

住址：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里６鄰太平十九街８巷１５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太平

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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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筆） 

1 太平區長億段 0007-0000地號，面積：69.3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4分之 2 

2 太平區長億段 0008-0000地號，面積：3.6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4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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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瀚章        死亡日期：民國 101年 05月 21日   

住址： 臺中市西屯區港尾里１７鄰貿易北七巷３４號（△通報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港尾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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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筆）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頭汴坑段 00756-000建號，門牌：長龍路二段南國巷２２５號  

 面積：2,038.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4,000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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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秀緞        死亡日期：民國 103年 02月 27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市新光里１１鄰振興路１２５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市新光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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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筆）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振文段 00159-000建號，門牌：振福路４３５巷９弄１９號  

 面積：122.5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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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欽旺        死亡日期：民國 102年 04月 24日   

住址： 臺中縣豐原市南陽里２鄰南陽路１２３巷１３１號（△通報住址：臺中縣豐原市南

陽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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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筆）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孝平段 00505-000建號，門牌：新平路一段３５巷１１８弄８號地下層  

 面積：1,539.3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0分之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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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羅秀琴        死亡日期：民國 101年 12月 22日   

住址： 臺中縣豐原市社皮里２２鄰中正路６９１巷３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豐原市社

皮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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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筆）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頭汴坑段 00756-000建號，門牌：長龍路二段南國巷２２５號  

 面積：2,038.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4,000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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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米舛        死亡日期：民國 040年 07月 31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車籠埔（△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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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興隆段 0337-0000地號，面積：490.9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4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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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許阿義        死亡日期：民國 065年 02月 06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東平村３鄰４０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東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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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信平段 0265-0000地號，面積：4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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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羅填山        死亡日期：民國 080年 09月 17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車籠埔村２５４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車籠埔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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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光興段 0150-0000地號，面積：289.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8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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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羅填山        死亡日期：民國 080年 09月 17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車籠埔村２５４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車籠埔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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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光興段 0151-0000地號，面積：287.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8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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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羅填山        死亡日期：民國 080年 09月 17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車籠埔村２５４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車籠埔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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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光興段 0171-0000地號，面積：499.1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8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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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啟昭        死亡日期：民國 104年 11月 21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市長億里１１鄰長億一街８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市長億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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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太平段 0564-0000地號，面積：10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太平段 06539-000建號，門牌：長億一街８號  

 面積：103.3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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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         死亡日期：民國 104年 06月 26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東汴村５鄰長龍路中民巷６０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東汴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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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筆） 

1 太平區壽平段 1210-0002地號，面積：5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2 太平區壽平段 1233-0000地號，面積：3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3 太平區壽平段 1234-0000地號，面積：8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壽平段 00443-000建號，門牌：太平路１６６巷４９號  

 面積：193.3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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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         死亡日期：民國 104年 03月 24日   

住址： 臺中市西屯區鵬程里５鄰逢大路４７號十四樓之１（△通報住址：臺中市西屯區鵬

程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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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大源段 0259-0000地號，面積：170.5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大源段 00204-000建號，門牌：大源五街４２號  

 面積：126.9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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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朝泉        死亡日期：民國 092年 03月 3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光隆村２０鄰（△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光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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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廣隆段 0108-0000地號，面積：179.8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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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爐        死亡日期：民國 030年 03月 22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４７２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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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壽平段 0632-0000地號，面積：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70分之 30 

  建物部分（共 0棟） 



第 39 頁共 280 頁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2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黎士祿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1月 11日   

住址： 臺中市太平區德隆里９鄰德明路３６７巷３２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德隆

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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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新德隆段 0926-0000地號，面積：89.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新德隆段 00742-000建號，門牌：德明路３６７巷３２號  

 面積：73.6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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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2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許玉騰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1月 04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市坪林里１４鄰坪林路２０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市坪林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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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筆） 

1 太平區頭汴坑段 2394-0001地號，面積：2,82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2 太平區坪林段 0657-0000地號，面積：180.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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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2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汝謙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2月 27日   

住址： 臺中縣豐原市中興里１４鄰成功路１３１巷４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豐原市中

興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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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筆）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頭汴坑段 00756-000建號，門牌：長龍路二段南國巷２２５號  

 面積：2,038.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4,000分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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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2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賴圓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2月 28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興村１３鄰中興路１７０巷２５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

興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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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筆） 

1 太平區忠平段 0740-0000地號，面積：4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分之 1 

2 太平區忠平段 0806-0000地號，面積：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分之 1 

3 太平區忠平段 0820-0000地號，面積：2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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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2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宥筠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2月 13日   

住址： 臺中市太平區新吉里１鄰中山路三段５０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新吉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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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筆） 

1 太平區平欣段 0483-0000地號，面積：3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2 太平區平欣段 0484-0000地號，面積：4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3 太平區平欣段 0490-0000地號，面積：15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2棟） 

1 太平區平欣段 00049-000建號，門牌：中山路三段５０號  

 面積：110.5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2 太平區平欣段 00401-000建號，門牌：中山路三段６０巷１４號  

 面積：121.0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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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2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永發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3月 18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市太平里１４鄰合利街３４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市太平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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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筆） 

1 太平區合利段 0121-0000地號，面積：779.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2 太平區合利段 0121-0001地號，面積：8.7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3 太平區合利段 0122-0001地號，面積：18.8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合利段 00298-000建號，門牌：合利街１５巷５號  

 面積：302.7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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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2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木興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4月 10日   

住址： 臺中縣霧峰鄉甲寅村７鄰中正路１１６８號（△通報住址：臺中縣霧峰鄉甲寅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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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筆） 

1 太平區合利段 0001-0000地號，面積：19.2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分之 1 

2 太平區合利段 0002-0000地號，面積：36.3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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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2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盧溪川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3月 18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新福村９鄰振興路３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新福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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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筆） 

1 太平區新福段 0575-0000地號，面積：121.7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2 太平區新福段 0576-0000地號，面積：115.7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3 太平區新福段 0577-0000地號，面積：30.4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新福段 00530-000建號，門牌：振福路１３３號  

 面積：213.9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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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2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金印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5月 21日   

住址： （△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

光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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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麗園段 0623-0000地號，面積：107.0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麗園段 00514-000建號，門牌：   

 面積：98.7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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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2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歐陽音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6月 0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市坪林里４１鄰中山路二段１００巷２４弄３１號（△通報住址：臺中

縣太平市坪林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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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筆）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頭汴坑段 00756-000建號，門牌：長龍路二段南國巷２２５號  

 面積：2,038.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4,000分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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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3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許吉雄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5月 26日   

住址： 臺中市北區建成里３６鄰東光路３４２巷２號十六樓之８（△通報住址：臺中市北

區建成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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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新坪段 0060-0000地號，面積：81.6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新坪段 00146-000建號，門牌：新平路三段３８７巷６弄９號  

 面積：44.8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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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3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朱廖紅絨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7月 10日   

住址： 臺中市東區富台里６鄰練武路２７１巷２６號（△通報住址：臺中市東區富台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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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筆） 

1 太平區新福段 0396-0000地號，面積：749.7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150分之 116 

2 太平區新福段 0408-0000地號，面積：142.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150分之 116 

3 太平區新福段 0420-0000地號，面積：244.3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150分之 186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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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3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林森森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6月 13日   

住址： 臺中市西區靖龍里４鄰後龍街５０號第４樓之２（△通報住址：臺中市西區靖龍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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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廣隆段 0679-0000地號，面積：429.0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5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第 65 頁共 280 頁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3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賴萬居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8月 04日   

住址： 臺中市東區樂成里１５鄰育英路２３巷１號（△通報住址：臺中市東區樂成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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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筆） 

1 太平區頭汴坑段 0167-0016地號，面積：6,47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2 太平區頭汴坑段 0167-0052地號，面積：2,50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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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3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朝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7月 21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市頭汴里７鄰長龍路２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市頭汴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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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筆） 

1 太平區頭汴坑段 3750-0000地號，面積：12,77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2 太平區福利段 0103-0000地號，面積：74.8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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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3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藍來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8月 26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太平村１０鄰太平路太和巷５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太平

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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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6筆） 

1 太平區長億段 0137-0000地號，面積：34.0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958分之 60 

2 太平區長億段 0139-0000地號，面積：164.2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958分之 60 

3 太平區長億段 0146-0000地號，面積：5,549.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958分之 60 

4 太平區長億段 0147-0000地號，面積：433.4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958分之 60 

5 太平區長億段 0148-0000地號，面積：1,344.9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958分之 60 

6 太平區福德段 0339-0000地號，面積：280.9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958分之 60 

  建物部分（共 0棟） 



第 71 頁共 280 頁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3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頁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8月 09日   

住址： 臺中市太平區聖和里７鄰長龍路一段７００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聖和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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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855-0000地號，面積：62.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分之 1 

2 太平區聖和段 0856-0000地號，面積：67.1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分之 1 

3 太平區聖和段 0857-0000地號，面積：5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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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3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呂芳杰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8月 27日   

住址： 臺北縣永和市民權里１９鄰民有街７５巷１０弄３號六樓（△通報住址：臺北縣永

和市民權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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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7筆） 

1 太平區頭汴坑段 0015-0001地號，面積：68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分之 50 

2 太平區頭汴坑段 0015-0007地號，面積：9,00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分之 50 

3 太平區頭汴坑段 0015-0008地號，面積：8,36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分之 50 

4 太平區頭汴坑段 0018-0002地號，面積：1,87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分之 50 

5 太平區頭汴坑段 0077-0019地號，面積：10,61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分之 50 

6 太平區頭汴坑段 0077-0020地號，面積：7,74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分之 50 

7 太平區頭汴坑段 0077-0037地號，面積：3,58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分之 5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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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3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朝煌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9月 02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市太平里１６鄰永豐路２６６巷１２弄５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

市太平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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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合利段 0853-0005地號，面積：525.4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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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3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王錦雲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9月 24日   

住址： （△通報住址： ）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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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頭汴坑段 1903-0000地號，面積：29,36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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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4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馮蔡美玉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9月 05日   

住址： 臺北市中山區埤頭里１３鄰安東街１７之４號三樓（△通報住址：臺北市中山區埤

頭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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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永成段 0314-0001地號，面積：229.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2,908分之 100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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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4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朱串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9月 21日   

住址： 臺中市大里區西湖里１４鄰大峰路４８９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大里區西湖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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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頭汴坑段 1478-0007地號，面積：3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18分之 8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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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4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蔡陳灣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10月 29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市永平里９鄰永平路一段４０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市永平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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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7筆） 

1 太平區壽平段 0808-0019地號，面積：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 3 

2 太平區壽平段 0808-0020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 3 

3 太平區壽平段 0808-0029地號，面積：16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 3 

4 太平區壽平段 0808-0030地號，面積：2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 3 

5 太平區壽平段 0808-0052地號，面積：16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 3 

6 太平區壽平段 0808-0060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 3 

7 太平區壽平段 0811-0000地號，面積：11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88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第 85 頁共 280 頁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4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再成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08月 19日   

住址： 臺中市北屯區平心里３鄰文心路四段７１９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北屯區平心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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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長安段 0262-0000地號，面積：190.4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長安段 00506-000建號，門牌：長安七街３０號三樓  

 面積：79.8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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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4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鴻源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12月 15日   

住址： 臺中市北區賴福里９鄰梅川東路三段５１巷６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北區賴福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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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大興段 0381-0000地號，面積：5,435.1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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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4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昱志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12月 21日   

住址： 臺中市太平區新褔里６鄰振褔路２４５巷１０弄２８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

區新褔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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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振福段 0647-0000地號，面積：59.2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振福段 00311-000建號，門牌：振福路２４５巷１０弄２８號  

 面積：79.4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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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4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鄭育凱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11月 30日   

住址： 台中縣太平市德隆里２鄰德利路５５巷８號（△通報住址：台中縣太平市德隆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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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筆） 

1 太平區七星段 0511-0000地號，面積：10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2 太平區七星段 0514-0000地號，面積：15.4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七星段 00198-000建號，門牌：德利路５５巷８號  

 面積：121.0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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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4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余明豐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12月 21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東平村１１鄰新平路５８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東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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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孝平段 0258-0000地號，面積：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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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4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朱潘愛琴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12月 26日   

住址： 臺中市太平區永平里１５鄰新平路一段２８號（△通報住址：臺中市太平區永平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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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孝平段 0407-0001地號，面積：2,06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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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4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周茂盛        死亡日期：民國 105年 12月 2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市光華里１６鄰長安十一街７巷１２弄６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

市光華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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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長安段 0449-0000地號，面積：96.4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棟） 

1 太平區長安段 00332-000建號，門牌：長安十一街７巷１２弄６號  

 面積：84.7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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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5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枝        死亡日期：民國 062年 01月 2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車籠埔１７２番地（△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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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興隆段 0336-0000地號，面積：375.2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4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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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5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拱        死亡日期：民國 058年 02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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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72-0000地號，面積：516.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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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5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拱        死亡日期：民國 058年 02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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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36-0000地號，面積：299.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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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5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拱        死亡日期：民國 058年 02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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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8-0000地號，面積：175.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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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5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拱        死亡日期：民國 058年 02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第 108頁共 280 頁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0-0000地號，面積：162.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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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5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拱        死亡日期：民國 058年 02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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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63-0000地號，面積：112.1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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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5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拱        死亡日期：民國 058年 02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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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1-0000地號，面積：82.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第 113頁共 280 頁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5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拱        死亡日期：民國 058年 02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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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50-0000地號，面積：135.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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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5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拱        死亡日期：民國 058年 02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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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36-0000地號，面積：123.7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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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5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拱        死亡日期：民國 058年 02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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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250-0000地號，面積：257.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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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6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昆        死亡日期：民國 039年 01月 21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２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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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72-0000地號，面積：516.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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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6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昆        死亡日期：民國 039年 01月 21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２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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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36-0000地號，面積：299.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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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6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昆        死亡日期：民國 039年 01月 21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２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第 124頁共 280 頁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8-0000地號，面積：175.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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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6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昆        死亡日期：民國 039年 01月 21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２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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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0-0000地號，面積：162.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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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6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昆        死亡日期：民國 039年 01月 21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２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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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63-0000地號，面積：112.1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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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6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昆        死亡日期：民國 039年 01月 21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２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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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1-0000地號，面積：82.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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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6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昆        死亡日期：民國 039年 01月 21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２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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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50-0000地號，面積：135.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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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6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昆        死亡日期：民國 039年 01月 21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２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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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36-0000地號，面積：123.7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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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6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昆        死亡日期：民國 039年 01月 21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２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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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250-0000地號，面積：257.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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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6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昆錫        死亡日期：民國 017年 11月 12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４７４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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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72-0000地號，面積：516.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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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7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昆錫        死亡日期：民國 017年 11月 12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４７４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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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36-0000地號，面積：299.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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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7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昆錫        死亡日期：民國 017年 11月 12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４７４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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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8-0000地號，面積：175.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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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7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昆錫        死亡日期：民國 017年 11月 12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４７４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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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0-0000地號，面積：162.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第 145頁共 280 頁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7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昆錫        死亡日期：民國 017年 11月 12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４７４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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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63-0000地號，面積：112.1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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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7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昆錫        死亡日期：民國 017年 11月 12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４７４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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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1-0000地號，面積：82.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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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7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昆錫        死亡日期：民國 017年 11月 12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４７４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第 150頁共 280 頁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50-0000地號，面積：135.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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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7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昆錫        死亡日期：民國 017年 11月 12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４７４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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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36-0000地號，面積：123.7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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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7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昆錫        死亡日期：民國 017年 11月 12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４７４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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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250-0000地號，面積：257.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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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7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章        死亡日期：民國 067年 02月 18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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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72-0000地號，面積：516.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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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7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章        死亡日期：民國 067年 02月 18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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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36-0000地號，面積：299.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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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8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章        死亡日期：民國 067年 02月 18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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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8-0000地號，面積：175.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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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8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章        死亡日期：民國 067年 02月 18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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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0-0000地號，面積：162.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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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8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章        死亡日期：民國 067年 02月 18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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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63-0000地號，面積：112.1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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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8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章        死亡日期：民國 067年 02月 18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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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1-0000地號，面積：82.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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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8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章        死亡日期：民國 067年 02月 18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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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50-0000地號，面積：135.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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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8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章        死亡日期：民國 067年 02月 18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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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36-0000地號，面積：123.7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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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8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章        死亡日期：民國 067年 02月 18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４鄰中平路２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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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250-0000地號，面積：257.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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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8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音        死亡日期：民國 040年 04月 27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２２６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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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72-0000地號，面積：516.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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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8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音        死亡日期：民國 040年 04月 27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２２６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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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36-0000地號，面積：299.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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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8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音        死亡日期：民國 040年 04月 27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２２６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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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8-0000地號，面積：175.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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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9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音        死亡日期：民國 040年 04月 27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２２６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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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0-0000地號，面積：162.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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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9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音        死亡日期：民國 040年 04月 27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２２６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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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63-0000地號，面積：112.1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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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9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音        死亡日期：民國 040年 04月 27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２２６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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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1-0000地號，面積：82.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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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9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音        死亡日期：民國 040年 04月 27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２２６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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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50-0000地號，面積：135.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第 187頁共 280 頁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9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音        死亡日期：民國 040年 04月 27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２２６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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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36-0000地號，面積：123.7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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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9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音        死亡日期：民國 040年 04月 27日   

住址： 臺中州大屯郡大平庄大平２２６番地（△通報住址：臺中州大屯郡）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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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250-0000地號，面積：257.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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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9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和        死亡日期：民國 051年 05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６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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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72-0000地號，面積：516.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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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9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和        死亡日期：民國 051年 05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６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第 194頁共 280 頁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36-0000地號，面積：299.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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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9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和        死亡日期：民國 051年 05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６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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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8-0000地號，面積：175.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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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9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和        死亡日期：民國 051年 05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６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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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0-0000地號，面積：162.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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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0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和        死亡日期：民國 051年 05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６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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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63-0000地號，面積：112.1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第 201頁共 280 頁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0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和        死亡日期：民國 051年 05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６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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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1-0000地號，面積：82.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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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0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和        死亡日期：民國 051年 05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６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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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50-0000地號，面積：135.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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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0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和        死亡日期：民國 051年 05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６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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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36-0000地號，面積：123.7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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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0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和        死亡日期：民國 051年 05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６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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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250-0000地號，面積：257.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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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0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茂        死亡日期：民國 048年 04月 1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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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250-0000地號，面積：257.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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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0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茂        死亡日期：民國 048年 04月 1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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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36-0000地號，面積：299.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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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0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茂        死亡日期：民國 048年 04月 1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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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8-0000地號，面積：175.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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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0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茂        死亡日期：民國 048年 04月 1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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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0-0000地號，面積：162.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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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0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茂        死亡日期：民國 048年 04月 1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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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63-0000地號，面積：112.1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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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1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茂        死亡日期：民國 048年 04月 1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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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1-0000地號，面積：82.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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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1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茂        死亡日期：民國 048年 04月 1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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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50-0000地號，面積：135.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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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1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茂        死亡日期：民國 048年 04月 1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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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36-0000地號，面積：123.7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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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1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德茂        死亡日期：民國 048年 04月 1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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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72-0000地號，面積：516.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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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1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義        死亡日期：民國 085年 03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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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72-0000地號，面積：516.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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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1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義        死亡日期：民國 085年 03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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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36-0000地號，面積：299.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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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1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義        死亡日期：民國 085年 03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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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8-0000地號，面積：175.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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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1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義        死亡日期：民國 085年 03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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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0-0000地號，面積：162.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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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1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義        死亡日期：民國 085年 03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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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63-0000地號，面積：112.1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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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1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義        死亡日期：民國 085年 03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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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1-0000地號，面積：82.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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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2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義        死亡日期：民國 085年 03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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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50-0000地號，面積：135.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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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2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義        死亡日期：民國 085年 03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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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36-0000地號，面積：123.7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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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2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義        死亡日期：民國 085年 03月 13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１鄰中平路７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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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250-0000地號，面積：257.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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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2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煇        死亡日期：民國 082年 12月 2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５鄰中平路３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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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72-0000地號，面積：516.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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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2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煇        死亡日期：民國 082年 12月 2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５鄰中平路３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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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36-0000地號，面積：299.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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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2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煇        死亡日期：民國 082年 12月 2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５鄰中平路３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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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8-0000地號，面積：175.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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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2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煇        死亡日期：民國 082年 12月 2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５鄰中平路３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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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0-0000地號，面積：162.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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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2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煇        死亡日期：民國 082年 12月 2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５鄰中平路３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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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63-0000地號，面積：112.1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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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2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煇        死亡日期：民國 082年 12月 2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５鄰中平路３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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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1-0000地號，面積：82.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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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2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煇        死亡日期：民國 082年 12月 2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５鄰中平路３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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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50-0000地號，面積：135.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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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3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煇        死亡日期：民國 082年 12月 2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５鄰中平路３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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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36-0000地號，面積：123.7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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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31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傳煇        死亡日期：民國 082年 12月 20日   

住址： 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５鄰中平路３３號（△通報住址：臺中縣太平鄉中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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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250-0000地號，面積：257.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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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32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統        死亡日期：民國 065年 02月 01日   

住址： 臺中市西區廣民里３鄰民生路４１號（△通報住址：臺中市西區廣民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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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72-0000地號，面積：516.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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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33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統        死亡日期：民國 065年 02月 01日   

住址： 臺中市西區廣民里３鄰民生路４１號（△通報住址：臺中市西區廣民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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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36-0000地號，面積：299.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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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34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統        死亡日期：民國 065年 02月 01日   

住址： 臺中市西區廣民里３鄰民生路４１號（△通報住址：臺中市西區廣民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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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8-0000地號，面積：175.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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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35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統        死亡日期：民國 065年 02月 01日   

住址： 臺中市西區廣民里３鄰民生路４１號（△通報住址：臺中市西區廣民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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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0-0000地號，面積：162.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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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36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統        死亡日期：民國 065年 02月 01日   

住址： 臺中市西區廣民里３鄰民生路４１號（△通報住址：臺中市西區廣民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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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463-0000地號，面積：112.1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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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37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統        死亡日期：民國 065年 02月 01日   

住址： 臺中市西區廣民里３鄰民生路４１號（△通報住址：臺中市西區廣民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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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181-0000地號，面積：82.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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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38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統        死亡日期：民國 065年 02月 01日   

住址： 臺中市西區廣民里３鄰民生路４１號（△通報住址：臺中市西區廣民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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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50-0000地號，面積：135.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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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39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統        死亡日期：民國 065年 02月 01日   

住址： 臺中市西區廣民里３鄰民生路４１號（△通報住址：臺中市西區廣民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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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336-0000地號，面積：123.7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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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3日 

發文字號：平地一字第 1070002158140號 

 

主旨：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依據：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垂統        死亡日期：民國 065年 02月 01日   

住址： 臺中市西區廣民里３鄰民生路４１號（△通報住址：臺中市西區廣民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7 年 04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3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六、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

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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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筆） 

1 太平區聖和段 0250-0000地號，面積：257.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棟） 

 


